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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十八）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應元就油價調漲應有配套措施及應速檢討國

營事業經營管理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90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480） 

李委員就油價調漲應有配套措施及應速檢討國營事業經營管理等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經濟

部查復如下： 

一、中油公司 100 年累計稅後虧損達 361 億元，為合理反映油價成本，經濟部於 101 年 4 月 2 日宣

布調整國內油（氣）價格，惟考量民眾負擔能力並減緩物價波動，同時採行下列照顧民生之

配套措施： 

(一)擴大補貼大眾運輸、計程車，避免運價調整增加民眾負擔。 

(二)補貼復康巴士燃料費用，以降低身心障礙者負擔。 

(三)補貼農漁民用油，以降低農漁產品之生產成本，避免農漁產品價格波動。 

(四)液化石油氣持續減半調漲，以照顧桶裝瓦斯用戶，跌價則適時回收所吸收之金額。 

二、本次國內油價約上漲 10%，對消費者物價指數之影響約上升 0.27 個百分點，價格調整後，我

國油價仍然是亞洲鄰國中最低國家之一，行政院穩定物價小組已針對監測能源類、營建物料

、大宗物資及相關產品價格進行監測，必要時將協調該等物資之供需；如有人為哄抬或聯合

漲價情事，則將由行政院公平會等相關單位進行查處。 

四、關於檢討國營事業經營管理部分： 

(一)為回應社會各界期待台電及中油公司管控各項經營成本與提升經營績效，經濟部已於 4

月 9 日正式成立「台電及中油公司經營改善小組」，從制度面與執行面檢討其經營成本

與績效，並已於 4 月 10 日召開第 1 次委員會議。 

(二)該小組將從四個面向檢討台電及中油公司的經營制度與改善措施，包括： 

1.經營效率：開源節流、檢討固定資產投資、政策性任務負擔、資產閒置活化利用、服

務品質、中長期經營效率目標等。 

2.採購制度：檢討國營事業採購法令、原物料採購，以提升採購效率，並降低採購成本

。 

3.人事制度：檢討組織、人力老化、人員運用、薪資待遇、福利、津貼等問題。 

4.民營化進程：檢討民營化作法與市場化機制。 

(三)經濟部預計於本（101）年 6 月 30 日前提出初步檢討報告。 

（四十九）行政院函送顏委員清標就 98 年台南新市與 100 年 12 月彰化芳

苑 H5N2 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疫情防治問題所提質詢之書

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84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4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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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委員就 98 年台南新市與 100 年 12 月彰化芳苑 H5N2 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以下簡稱高

病原性禽流感）疫情防治問題，經交據本院農業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本（101）年高病原性 H5N2 禽流感案情，對產業造成衝擊與經營損失，以及產生民眾對於食

肉安全之疑慮，本會已積極採取各項防疫措施，控制疫情並進行相關之檢討。各項防疫措施

包括高病原性禽流感發生場採全場撲殺淨空清潔消毒，低病原性禽流感則採移動管制加強消

毒及監測至無病毒活動為止。另外於家禽場、屠宰場及傳統市場設有監測檢查體系，對疑似

案例即時回溯，管制採檢。並要求各地方政府執行養禽場之全面普查及擴大監測（臨床調查

9,998 場次，監測 476 場次），並加強全國養禽場、公共區域、批發市場及屠宰場消毒（消毒

20,557 場次）。同時更進一步主動聯繫並與檢調配合，加強違法疫苗施用調查及查緝。 

二、有關高、低病原禽流感判定問題，鑒於作為判定高病原性禽流感法令準據之 92 年公告「高病

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檢驗方法」，距今已頗有時日，本會已就認定病毒或採取因應措施之標

準作業程序（SOP）重新檢討中。 

三、關於 98 年臺南新市案疑有隱匿疫情，本會已交機關考績會追究相關人員行政責任，並移送監

察院審查及請檢察官參考。至於 100 年彰化芳苑案疏失部分，行政調查結果亦移送監察院審

查。後續如發現其他相關新事證，將視證據情況續行處理或併案移送監察院審查或檢察官偵

辦。 

四、在強化動物防疫體系方面，為靈活基層獸醫人力指揮調度，行政院已責成本會就鄉鎮市區公所

獸醫編制回歸直轄市、縣（市）動物防疫機關，強化基層獸醫人力議題，邀集人事行政總處

、直轄市、縣（市）政府，在符合「地方行政機關組織準則」第 22 條、第 23 條規定及不影

響整體農業施政之原則下，積極研議可行方案，再由直轄市、縣（市）政府與所轄鄉、鎮（

市）區公所協調溝通。 

五、在肉品食用安全部分，本會動植物防疫檢疫局派駐屠宰場之屠宰衛生檢查人員如發現待宰畜禽

疑似罹患動物傳染病，依「屠宰衛生檢查人員發現疑似動物傳染病通報及處理流程」辦理疫

情通報，並接受動物防疫人員指示配合相關防疫措施，並執行屠宰場設施清潔衛生消毒與屠

前（後）檢查，為國人食肉安全把關。至於產銷調節及民眾食肉信心重建一節，本會已協助

養禽產業因應疫情之衝擊，補助養禽業者辦理 80 萬土雞之產銷調節措施，並協助各地方養雞

產業團體辦理禽肉及雞蛋之促銷活動 12 場次，提醒消費者煮熟的雞肉、雞蛋均可安心食用無

虞，以提振市場買氣，儘速恢復消費信心。目前疫情對於養禽農民之衝擊已趨緩，各類禽品

產銷及價格均已恢復正常。 

（五十）行政院函送顏委員清標就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

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1 年 4 月 23 日院臺專字第 1010024385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1-7-475） 

顏委員質詢國防事務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國防部查復如下： 


